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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按照《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要求，我局按程序启动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工作。现说明如下：
1、 文件起草背景
深圳地处广东省南部，生态环境良好，是野生动物重要的迁徙地、停歇地和繁殖地，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截止2023年12月，我市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12科548种。我市民拥有较高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积极参与各种保护活动，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利用拦网、兽夹、猎枪、电子诱捕器，甚至是采用猎狗狩猎等非人为直接操作的工具和方法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损害生态系统安全。
针对我市存在的滥捕滥猎情况，为有效打击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市于2014年5月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以下简称《禁猎通告》）。2019年6月30日《禁猎通告》到期后，于2019年12月17日修订重新发布，修订重新发布的《禁猎通告》将于2024年12月17日到期。为继续保护好我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系统安全和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拟将该《禁猎通告》修订延期，并依照修订（修正）后的法律法规修订相关内容予以重新发布。
2、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保护、恢复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对不具备划定自然保护地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划定禁猎（渔）区、规定禁猎（渔）期等措施予以保护。
3.《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一条 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相关自然保护区域，保护野生动物及其重要栖息地，保护、恢复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对不具备划定自然保护区域条件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和本地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情况，采取划定禁猎（渔）区、规定禁猎（渔）期等形式予以保护。
 第二十条  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疫情防控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利用的，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按照国家规定申请领取特许猎捕证，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向省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地级以上市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特许猎捕证；
（2） 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向县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狩猎证。
第二十二条  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气枪、地枪、排铳、粘网、地弓、吊杠、钢丝套等工具猎捕野生动物。
5.《广东省等十四部门关于贯彻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通知》  （粤林规〔2024〕2号）三、突出重点，全面禁猎。全面加强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保护，禁止猎捕、杀害法律法规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省规定禁止猎捕的其他野生动物。依法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等，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及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易、消费服务。各地林业、渔业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对不具备划定自然保护地条件的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积极争取和推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法划定禁猎（渔）区、禁猎（渔）期，依法公布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并及时向社会公告。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疫情防控、物种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并落实好新保护法对猎捕活动的专业性要求。
3、 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一）《禁猎通告》第一条：“本市行政区域范围为禁猎区。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市政公园为永久禁猎区域。上述区域之外的我市其他区域为期间禁猎区,自2019年12月18日起到2024年12月17日止禁猎，禁猎期5年”。修订为：本市行政区域范围为禁猎区。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市政公园、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为永久禁猎区域。上述区域之外的我市其他区域为期间禁猎区，自 年 月 日起到  年 月 日止（具体日期待文件正式通过后确定）禁猎，禁猎期5年。
修订的原因：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作为自然保护地分类；《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八条也将“国家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列为保护地范围”，应将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中所列自然保护地类型纳入永久禁猎区范围。
（二）《禁猎通告》第二条：“禁猎期间，禁猎区内禁止使用任何工具或方法猎捕、杀害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破坏陆生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及其生存环境。”修订为：“禁猎期间，禁猎区内禁止使用军用器械、气枪、射钉枪、地枪、地弓、吊杠、排铳、弓弩、弹弓、毒药、爆炸物、电网或电子诱捕装置、猎套、猎夹、粘网、捕鸟网等任何工具以及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电捕、设置陷阱、使用猎犬、捡拾或破坏蛋卵等任何方法猎捕、杀害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破坏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
修订原因：一是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的禁猎工具和方法；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列举补充历年来在我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执法过程中，出现和存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这些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一般包括下列原则：1、对陆生野生动物会造成过度损害的；2、非人为直接控制的工具和方法；3、危及人畜安全的工具和方法。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特殊情况需要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猎捕工具和方法已作出了相应规定。四是匹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表述。
（三）《禁猎通告》第三条：“禁猎物种为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广东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陆生野生动物”。修订为：禁猎物种为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广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陆生野生动物。
修订原因：2021年1月4日国家林草局印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7月1日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广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3年6月30日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根据上述相关文件予以匹配相关名录的准确名称。
（4） 《禁猎通告》第四条：“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监测和保护工作，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打击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民航、海关等有关部门配合做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修订为：“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监测和保护工作，会同公安、市场监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依法打击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民航、海关等有关部门配合做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修订原因：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九条第二项：“综合执法的职责范围包括：（一）...（二）根据林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违反林业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深府函〔2021〕213号）“以下事项的行政执法权纳入我市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范围”中第四项“根据林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违反林业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及“上述事项行政执法权由街道办事处以自己名义实施后，各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实施，但已立案未办结的除外”的规定。我市包括陆生野生动物在内的林业行政执法已明确由街道办事处实施。
（5） 《禁猎通告》第五条：“因科研、救护、人工繁育、国际交流等特殊情况确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必须依法申请特许猎捕证或者狩猎证。”修订为：“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疫情防控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确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修订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疫情防控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野生动物...”的规定，已对猎捕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且上述法律法规对猎捕的审批权限也作出了规定，为匹配上位法，作相应修订。
（6） 《禁猎通告》第六条：“禁猎期间如因陆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的，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实际情况依法对禁猎物种作相应调整，并采取应急措施。”进行整条删除。
修订原因：《禁猎通告》第六条是作为因“种群调控”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情况规定，拟修订后的《通告》第五条已对因“种群调控”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关规定，避免重复，作此修订。
（7） 《禁猎通告》第七条：“公民有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义务，对发现非法猎捕或杀害陆生野生动物、侵占或破坏陆生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及其生存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检举和控告电话:110、83299110。”修订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义务，对发现非法猎捕或杀害陆生野生动物、侵占或破坏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有权投诉和举报。投诉和举报电话：110、83299110。”
修订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任何组织和个人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的规定。一是匹配上位法，二是明确履行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义务主体。
